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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地办〔2021〕5 号 
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全力做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 2021

年卷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地方志工作机构： 

现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《关于全力做好省市县三级综

合年鉴 2021 年卷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》（中指组字〔2020〕

11 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

的补充规定>的通知》（中指组字〔2020〕12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 

同时根据上级要求，请各地在 2021 年卷综合年鉴中记

录好“各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质量推进对口帮扶、

支援、合作工作中的历史进程”以及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

抗击疫情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”。 

 

附件：1. 《关于全力做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 2021 年卷编

纂出版工作的通知》 

  2. 《关于印发<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

的补充规定>的通知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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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省委宣传部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、省社会科学院 

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1 年 2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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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持续巩固“年鉴全覆盖”

成果和编纂出版三级综合年鉴 2021 年卷的重大意义 

到 2020 年如期实现“年鉴全覆盖”只是阶段性目标，

持续不断地编纂三级综合年鉴是一项长期任务，是为国存史

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程。特别是，三级综合年鉴 2021 年卷

是全面客观系统记录 2020 年全国人民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
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圆满完成“十三五”规划，全面打赢

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夺

取重大战略成果、战胜洪涝灾害等一系列伟大成就的一卷重

要年鉴，编纂出版好这卷年鉴，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。

全国地方志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高度重视修史修志”

重要指示精神，从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

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高度，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、为推动
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持的角度，充分认识

持续巩固“年鉴全覆盖”成果和编纂出版三级综合年鉴 2021

年卷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强化政治意

识、责任意识、担当意识，统筹谋划，全力以赴，不断巩固

提升“年鉴全覆盖”成果的质量和效益，为繁荣发展文化事

业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方志人应有的贡献。 

二、坚持统一领导，尽早启动和落实编纂任务 

三级综合年鉴 2020 年卷已公开出版的单位，应抓紧启

动 2021 年卷编纂工作；2020 年卷已进入出版环节的单位，

应在全力推动 2020 年底前公开出版的同时，抓紧筹备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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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卷编纂工作；2020 年卷尚未移交出版的单位，应保

证 2020年底前移交出版，并及早谋划启动 2021年卷编纂工

作。2021 年 3 月底前，确保 2021 年卷三级综合年鉴启动编

纂实现全覆盖。 

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加强三级综合年鉴 2021 年卷

启动编纂工作的统一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细化时间安排，

推动三级综合年鉴编纂单位加快编辑进度，提高编纂效率，

在充分考虑出版环节时间要求的前提下，尽早联系出版单

位，确保 2021 年内公开出版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应

统筹协调解决年鉴出版及地图绘制审批等问题。 

三、坚持质量第一，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 

质量是年鉴事业发展的生命线。要坚持质量至上，严格

按照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》要求，牢牢绷紧质量控

制这根弦，把好政治关、史实关、体例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、

出版关，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

域特色的年鉴成果。各地要紧扣时代脉搏，适应“十四五”

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形势新要

求，以配合深入实施中国年鉴精品工程、开展全国地方志优

秀成果（年鉴类）评审活动为抓手，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单位

实施年鉴精品工程，构建上下联动的精品年鉴培育机制、优

秀年鉴评审机制，打造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高品质年鉴，

不断推动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

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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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坚持科学谋划，健全“年鉴全覆盖”推进工作长效

机制 

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应着眼长远，及早研究 2021 年

年鉴工作安排，科学谋划今后五年年鉴事业发展规划，持续

在提高质量、创新服务、持续巩固“年鉴全覆盖”成果上下

功夫。要在推动 2020 年卷年鉴公开出版的基础上，认真总

结近年来“年鉴全覆盖”推进工作的成功经验，着眼于强基

固本，持续发力不松劲，不断健全长效机制，既要防止 2020

年卷年鉴编纂出版就完成任务的片面性认识，也要防止出现

临时突击、事罢人散的现象，为 2021 年以后三级综合年鉴

持续编纂出版打好坚实基础。 

各地在“年鉴全覆盖”推进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做法、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等，请及时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

 

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

2020 年 12 月 4日 

 

 

 

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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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指组字〔2020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

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志办公室，中央军委党史军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国务院

有关部委局史志（年鉴）机构：

为确保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质量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

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实

际，在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》基础上，充分总结经

验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制定了《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

干问题的补充规定》，现予印发，请结合本地、本单位实际

情况执行。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

2020 年 12 月 30 日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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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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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》，确保地方

综合年鉴（以下简称年鉴）编纂出版质量，进一步提高年鉴

编纂出版规范化、专业化水平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

针对年鉴编纂出版中存在的问题，作如下补充规定。

第一条 年鉴应当设编辑说明，主要介绍年鉴编纂的指

导思想、地域范围、时间界限、记述内容、类目设置、资料

来源等事项，不致谢、不落款、不标注时间。

编辑说明应准确、精练，表述规范。

第二条 年鉴应当选用与记述年度相对应的本地区行

政区划图。地图选用应遵守国家关于地图管理的法律法规，

须经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并标注审

图号。不得使用未经审核、无审图号的地图。

第三条 年鉴应当有卷首专题图片、随文图片。

专题图片应当突出年度重大选题，反映重大事件、重要

成果和热点问题。

随文图片应当图文相符，图随文走，以图释文，不得用

与记述内容无关的照片补白。

图片应当清晰，选图典型，构图美观。

图片文字说明应当简洁、准确，时间、地点、事件及摄

影者姓名或供图单位等要素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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慎用少用领导、会议照片，慎用少用签字、奠基、剪彩

等仪式照片，慎用摄影、书法、绘画等艺术图片。除英烈外，

一般不使用人物标准照。

第四条 年鉴刊载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照片等，应当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。

第五条 年鉴框架分类应当参照相关分类标准，体现社

会实际分工，突出本行政区域地情特点，避免照搬照抄。

经济部分框架设计，应当体现地方经济发展特色和产业

布局，突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。

第六条 年鉴可采用特载等形式重点收录年度具有重

大意义或特殊意义的文献资料，收录资料应当严格控制数

量。

第七条 大事记选录大事应得当，涵盖本行政区域自

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，不得

以记述领导活动、会议活动等内容为主。

第八条 记述人大工作，应当以“××人民代表大会”

或“××人大”名称立目。“人大常委会主任（副主任）”不

得写为“人大主任（副主任）”。

第九条 记述纪委监委工作，应当与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

政协并列设置类（分）目。

第十条 记述群团组织工作，一般以“人民团体”或“群

众团体”名称立目。不用“社会团体”“社会群众团体”“人

民团体·群众团体”“人民团体·社会团体”等名称。

以“人民团体”立目，应当记述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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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的人民团体，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

团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、中华全国归

国华侨联合会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、中华全国青年联

合会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。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可与

民主党派放在一起记述。

以“群众团体”立目，应当记述上述人民团体和国务院

批准免予登记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作家协会、中

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、中国人民

外交学会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、宋庆

龄基金会、中国法学会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、中国职工思想

政治工作研究会、欧美同学会、黄埔军校同学会、中华职业

教育社、中国计划生育协会。

第十一条 记述外事、侨务、港澳台事务应当遵守党和

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。不得将港澳台工作、港澳台交流

活动和侨务工作归入“外事”记述，不得将港澳台人士和华

侨、侨胞称为“外宾”；不得将港澳台同胞称为“华侨华人”、

港澳台青少年称为“华裔”；不得将邀请、接待港澳台团体

归入“海外联谊”或“海外联络”记述。

记述利用外资、对外贸易、对外经济合作，在文字和表

格中出现港澳台地区内容的，应当加“国家（地区）”和“中

国香港”“中国澳门”“中国台湾”等字样。

第十二条 记述法治内容应当以“法治”为名称立目，

不得使用“政法”“法制”“司法”“公安·司法”等名称。

法治内容一般包括人大立法（省级年鉴、设区的市级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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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）、政法委与综治、法治政府建设、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

司法行政、仲裁等工作。慎重选登案例。

第十三条 记述军事内容应当以“军事”为名称立目，

不得使用“国防”“地方防务”或“地方武装”“武装”等名

称。内容一般按省军区系统、驻军单位、武警部队排列，并

经过内容涉及单位保密审查。

凡涉及作战和战备方案、规划计划、重要文件、体制编

制、兵力部署、边防布局、军事行动、军队重要会议和重大

活动、部队番号、武器装备、重要军事设施、重要警卫目标、

国防动员潜力、国防和人防工程等文字、图片，应当严格保

密，征兵人数、退役人数、军事单位领导名录、部队移防驻

防、武器装备数量和技术战术指标、民兵实力、战时预备役

编成、经费预算和投向等情况不得记述。

第十四条 记述民族、宗教等内容应当严格遵守党和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。记述宗教事务管理工作，不得以“宗

教活动”为名称立目。

第十五条 入鉴人物应当严格掌握标准，收录年度各方

面代表性人物，如先进人物、新闻人物、革命烈士、逝世人

物等。人物记述应客观、准确、公允。

第十六条 年鉴内容记述应当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，

一般以条目为基本记述单元。两个以上条目构成一个分目。

条目分为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等类型。综合性条目

反映年度内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，具有

高度的概括性，一般应包括基本情况、主要成效、年度特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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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问题等；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（事

件）、结果等基本要素齐全。

第十七条 年鉴条目选题选材应当注重资料的有效性、

典型性、新颖性和连续性。

条目标题应当准确概括条目中心内容，文字精练，中心

词一般应前置，不得使用总结式、口号式等表述方式。

第十八条 年鉴应当注重记述部门单位的主要职能工

作。一般不记述部门单位内设机构、领导职数、人员编制。

不记述单位内部机关党建、宣传信息、队伍建设、后勤保障

等非主要职能信息。

第十九条 年鉴类目、分目、条目应当编排有序。条目

编排一般综合性条目在前，单一性条目在后。

第二十条 年鉴使用表格，内容要准确，设计要规范。

表格包括表题、表体以及必要的表注（说明）等。表题

一般包括时间、单位、事项、表种等要素。表注（说明）一

般为表下注（说明）。

第二十一条 年鉴不收录航班时刻表、高铁时刻表、公

交车时刻表、特殊电话号码、公共自行车存放点等信息，不

刊载文艺作品，不收录趣闻轶事，不收录与编纂者个人相关

的作品或其他资料。

第二十二条 年鉴使用简称和缩略语应当规范、统一。

除通用简称外，第一次出现时应当使用全称并括注规范简

称。术语随文括注说明，不使用脚注或尾注。

国务院组成部门中，各委员会的全称为“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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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××委员会”，其专名中含有“国家”二字，简称中不能

省略；各部的正式名称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××部”，其专

名通常简称为“××部”，不加“国家”二字。

第二十三条 年鉴封面设计应当遵守出版物规范，庄重

大方，完整著录年鉴名称与卷号、编者名、出版者名。年鉴

名称、卷号应醒目。

年鉴名称如使用书法体，应当在适当位置注明题写者。

第二十四条 版权页记录版本信息应当完整。

版权页记录的年鉴名称、主管主办单位和编纂单位名称

应与封面、扉页、编辑说明保持一致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	浙地办[5]号
	中指组字【2020】11号内容
	中指组字【2020】12号内容（《补充规定》）
	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


